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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市市监认监字〔2019〕9 号

关于开展全国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局各科室、各直属单位、经

开区分局、蓉江新区分局：

现将省局《关于转发<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

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的通知>的函》（赣市监认证函〔2019〕11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开展好我市全国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提

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活动时间和主题

2019 年 9 月最后一周，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以“有机产

品认证助力生态文明建设”为主题的全国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局要以全国“有机宣传周”为契机，加



- 2 -

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，做好本地有机产品认证的宣传和报道，

展示辖区近年来有机产业发展成果，宣传好地方特色有机优势

产业和龙头企业，努力打造有机产品品牌，助力“三农”经济

发展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。

（二）提升公众对有机产品的认识。各县（区）局要组织

辖区有机产品企业在公共场所等人员聚集区开展有机产品现场

宣传咨询活动或者“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企业”等宣

传，传播有机产品知识，提升公众有机产品认识。

（三）加大指导和帮扶力度。各县（区）局要结合本地实

际，组织辖区相关企业和农户开展有机产品知识讲解、技能培

训和技术服务，加强指导和帮扶，推动有机产品进农户、商超、

社区，促进有机产品产供销对接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

的大计，也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和民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，

各县（区）局要以强烈的使命感，精心组织，开展好此次全国

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。对县（区）局在全国“有机宣传周”活

动中不作为的将予以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保存资料。及时收集活动过程中的媒体报道和音像

资料，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前将活动总结及音像图片资料报送

市市场监管局认证与检验检测科。

联系人：张金燕

电话：0797-8388238

邮箱：4315941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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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“有

机宣传周”活动的通知》的函

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9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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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市监认监函〔2019〕11号

关于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
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的通知》的函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：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“有机宣传周”

活动的通知》（市监认证函[2019]169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

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“有机宣传周”活动，及时收集活动

过程中的媒体报道和音像资料，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前将活动

总结及音像资料报送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。

联系人：姚莉

电话：0791-86355205

邮箱：jxsjrzc@amr.jiangxi.gov.cn

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

2019 年 9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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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9月 20 日印发


